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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榆区2025-04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征求意见稿）

一、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
3、《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5号）；
4、《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入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4〕939号）；
5、《市政府关于重新公布连云港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连政规发〔2024〕3号）；
6、《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
7、《连云港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连政规发〔2022〕6号）；
8、赣榆区“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最新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等资料；
9、成片开发拟建设项目的相关资料及其他资料。
二、基本情况
本方案包含1个片区，位于石桥镇，片区范围总面积为10.6462公顷（成片开发范围以最终批复为准）。具体用地情况详见表1。
表1 赣榆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规模统计表
单位：公顷
	片区名称
	所在乡镇
	土地总面积

	石桥镇食品产业集聚区片区
	石桥镇
	10.6462

	合计
	10.6462


三、成片开发的必要性
“十四五”时期，赣榆区坚持“高质发展、后发先至”主题主线，根据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树立城市开发建设新发展观念，由历史性的零散、单个、低效的土地开发模式向整体、集中、成片的开发方式转变。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实施将有助于加快区域有机融合、联动发展，支持各镇、区、平台立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独特优势，培育壮大特色主导产业，统筹推进产城融合、城乡一体化发展，协同推进江苏北部领港工业基地，海州湾美丽宜居城市建设。
四、公益性用地
片区公益性用地比例符合产城融合类片区公益性用地占比一般不低于40%、工业主导类片区一般不低于25%的相关规定。具体内容详见表2。
表2 公益性用地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片区名称
	片区类型
	片区面积
	拟征收土地面积
	公益性用地面积
	公益性用地比例

	石桥镇食品产业集聚区片区
	产城融合型
	10.6462
	9.4684
	4.4531
	41.83

	合计
	10.6462
	9.4684
	-
	-


五、规划符合情况
1、本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要求，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2、本方案范围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管控区。
3、本方案符合片区所在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4、片区不涉及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高标准农田；不涉及已划定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5、片区不涉及省政府批准的《江苏省骨干河道名录（2018修订）》和《江苏省湖泊保护名录（2021修编）》中的河道、湖泊以及注册登记的水库。
六、拟建设项目、开发时序和实施计划
成片开发范围内拟建设项目以产业项目、商业项目、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为主，计划在三年内分批次启动土地征收工作。
七、选址适宜性
项目选址未见现状地质灾害，未处于地质灾害易发区；不涉及污染性土壤和历史文物。
八、落实被征地群众安置补偿、维护群众利益的计划措施
1、征地补偿标准：参照《市政府关于重新公布连云港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连政规发〔2024〕3号）的标准执行。
2、征地安置：赣榆区人民政府计划通过货币安置、社保安置、搬迁安置相结合的安置方式，妥善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保证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3、征地程序：连云港市赣榆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严格按规定履行征地报批前告知、现状调查及确认、听证、公告等程序。
九、土地利用效益评估
1、经济效益。土地成片开发将通过土地征收、划拨和市场手段将土地资源配置到各个土地使用者手中，为城市建设储备了后备力量与经济发展保障，为赣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提供坚实的后盾。
2、社会效益。本方案成片开发项目的实施会对社会、经济、环境等各方面都产生积极影响，对土地利用、分配公平、环境改善、增加就业等方面有巨大的促进作用。通过本方案成片开发的实施，能够真正实现统一规划、统一配套、统一开发、统一建设、统一管理，激活存量土地利用价值，提高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3、生态效益。土地成片开发将秉持生态优先原则，整体进行生态资源整合，强化生态功能，保证开发环境的稳定性。
十、结论
《赣榆区2025-04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自然资源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标准，做到了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片区范围示意图

一、石桥镇食品产业集聚区片区
成片开发片区范围位于石桥镇，涉及石桥村。片区东至福祥路东侧，南至发展大道，西至康宁路，北至新石路北侧。总面积10.6462公顷（成片开发范围以最终批复为准）。
[image: 片区范围示意图]
（成片开发范围以最终批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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